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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７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５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湖南国际影视会展中心欢城三楼贵宾一厅会议

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董事长龙秋云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４

人，代表股份

８７

，

７２６

，

７９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２１．５９％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会议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通过了《关于为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同意

８７

，

４８５

，

２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７２％

；反对

２４１

，

５８６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８％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二）通过了《关于为广州韵洪广告有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８７

，

７２６

，

７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三）通过了《关于为湖南圣爵菲斯投资有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８７

，

７２６

，

７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常年法律顾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邹华斌、 李赛男列席本次股东大

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６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签订了 《采购框架合同》。

该合同约定在

２０１１

年度下半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期间， 公司向胜利油田分公

司销售

９

，

９００

吨三采用聚丙烯酰胺，合同金额为

２０６

，

９１０

，

０００

元。

由于该合同签订须经中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相关部门签转审核，导致公

司收到签署合同并公告的日期晚于合同签署日期。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是一家集油气勘探、油田

开发、采油工程、石油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企业，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履约能力分析：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经济实力

雄厚，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产品名称：三采用聚丙烯酰胺

２

、数量：

９

，

９００

吨

３

、合同金额：

２０６

，

９１０

，

０００

元

４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５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合同专

用章之日起生效。

６

、合同履行期限：自签订之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７

、其他：合同条款中已对验收、结算方式、质量保证与运输、违约责任、合

同争议的解决等条款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公司长期从事采油用聚丙烯酰胺产品的生产、研发，且首发上市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１

万吨阴离子型聚丙烯酰胺项目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投产，

具备履行该合同的能力。

２

、该合同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４０．１４％

。

３

、本公司与胜利油田分公司签订上述采购框架协议系日常性经营行为，

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１

、合同履行受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

２

、该《采购框架合同》需通过多个分项合同履行，具体金额以每笔合同为

准。

六、其他相关说明

备查文件：《采购框架合同》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所持有

部分债券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泰信双息双利债券基金、泰信增强

收益债券基金所持有上交所上市交易的债券：

１１

国债

０１

（债券代码：

０１９１０１

），该只债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交易所成交极不活跃，收盘价格严重偏离。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

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文）的要求，并与相关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 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以上债券采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交易所收盘价予以估值，自其交易所收盘价体现公允价值特征后，再按当

日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７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泰信中小盘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银万国”）、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建证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生

证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富证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新时代证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签署的相关协议，上

述

６

家证券机构将代理泰信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９００１１

）的代销业

务。

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起，投资者可在申银万国、爱建证券、民生证券、财富证券、新时代

证券、华福证券指定网点办理泰信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及

赎回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５９８８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３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４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９－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ｍｓｚｑ．ｃｏｍ

５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３５０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６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ｘｓｄｚｑ．ｃｎ

７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热线：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请先拨

０５９１

）

网址：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７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３１

股票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４４１

号文《关于核准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烟台华

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核准本公司向烟台

华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计发行

１２

，

５１０

，

６６８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同时公告证监会审核后的《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报告书》、 独立财务顾问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补充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公告了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 （草

案）》全文及其摘要，经中国证监会审核后的《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 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相关更新内容部分参见《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的修订说明》。

公司将在核准文件的有效期

１２

个月内，尽快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１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以公

司现有总股本

７１

，

４１１

，

６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

２

元人民

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上述权益

分配方案实施完毕， 公司总股本从

７１

，

４１１

，

６０

股变更为

１２１

，

３９９

，

７２０

股。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次权益分派完成后，对公司章程有

关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取得

了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变

更为人民币：壹亿贰仟壹佰叁拾玖万玖仟柒佰贰拾圆整。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固有资金投资的公告

南方中国中小盘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募集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将于募集期内通过代销机构认购

南方中国中小盘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０００

万份，认购费率与其他投资人相同。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９６

号《关于基金管理公司运用固有资金进行基金

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本公司认购南方中国中小盘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的份额等具体信息将在该基金合同生效公告中披露。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七日

上证

３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证

３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上证

３８０ＥＴＦ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０２９０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

》

以及

《

上证

３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

》、《

上证

３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

注：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１０９６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４０５９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３３０，４２９，８９２．００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４２，２８６．８４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３３０，４２９，８９２．００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９，０２３．００

合计

３３０，４４８，９１５．００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

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注：

１

、网上现金认购和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登记

结算机构清算交收后至划入基金托管专户前产生的利息共计

２３

，

２６３．８４

元，归入基金财

产。

２

、上述“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包含所募集股票市值。

３

、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

承担，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内开始办理，届时由基

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实际运作情况决定并在开始办理申购赎回的开始日前在至少一家指

定媒体公告。 基金管理人将依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基金上市交

易。

２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话费的客户服务

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１３

证券简称：华鼎锦纶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

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议案被否决；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二〇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二）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人

）

现场

４

合计

４２

网络

38

所持的股份数

（

股

）

现场

２４００００１００

合计

２４０２４４８５０

网络

244750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现场

７５

合计

７５．０８

网络

0.08

（三）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丁尔民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董事长丁尔民出席并主持会议，董事共

５

人出席本次会议，

其余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全部出席会议；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

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２４０１４３７４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

，

反对

９６３１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弃权

４８０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经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梁瑾、张倩瑜律师见证，出具了《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

于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二

０

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所律师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

事宜，均符合《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８

证券简称：舜天船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及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

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南京市软件大道

２１

号

Ｇ

座

２

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表决相结合。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军民先生

６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２２

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

１０７

，

０５１

，

９２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１４

，

７００

万股的

７２．８２４４％

。 董事

长王军民先生主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公司保荐机构代表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江苏金鼎英

杰律师事务所沈玮律师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８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１０６

，

９９７

，

１４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１４

，

７００

万股的

７２．７８７２％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４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５４

，

７８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１４

，

７００

万股的

０．０３７３％

。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

行，无否决或取消议案的情况。 经与会股东逐项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０７

，

０５１

，

９２６

股，其

中赞成票

１０７

，

０４５

，

６２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４１％

； 反对票

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５９％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０７

，

０５１

，

９２６

股，其

中赞成票

１０７

，

０４５

，

６２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４１％

； 反对票

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５９％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０７

，

０５１

，

９２６

股，其

中赞成票

１０７

，

０２０

，

３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７０５％

；反对票

３１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９５％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０７

，

０５１

，

９２６

股，其

中赞成票

１０７

，

０２０

，

３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７０５％

；反对票

３１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９５％％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沈玮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

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出席现场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２

、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１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

任。

一、公司董事会对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含摘要）、财务报告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披

露。 经公司自查，发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含摘要）及财务报告中基本每

股收益及稀释每股收益计算有误。 原因是财务人员对“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

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１０

］

２

号）”理解不够。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４

号每股收益”中“第四章、第十三条”之规定“发行

在外普通股或潜在普通股的数量因派发股票股利、公积金转增资本、拆股而增

加或因并股而减少，但不影响所有者权益金额的，应当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

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 上述变化发生于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

出日之间的，应当以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 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对以前

年度损益进行追溯调整或追溯重述的， 应当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

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含摘要）及财务报告中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

股收益更正后的内容详见下文。

本次更正不影响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

二、更正后的财务指标

１

、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中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的影响

更正前

报告期

（

１－６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２２２ ０．４００３ －４４．４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２２２ ０．４００３ －４４．４９％

更正后

报告期

（

１－６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２２２ ０．２００２ １０．９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２２２ ０．２００２ １０．９９％

２

、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及财务报告的财务报表附注中相关财务指标

的影响

（

１

）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过程

更正前

项目 序号 上年同期 本期数

归属于本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１ １８，０１４，２９５．４４ ２６，６６２，６１５．２８

扣除所得税影响后归属于母公司

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

益

２ ３２４，９２３．６０ －６１３，９６４．１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本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３＝１－２ １７，６８９，３７１．８４ ２７２７６５７９．３９

年初股份总数

４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股票

股利分配等增加的股份数

５ —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

加的股份数

６ — —

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下

一月份起至报告期年末的月份数

７ — —

报告期因回购等减少的股份数

８ — —

减少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年

末的月份数

９ — —

报告期缩股数

１０ — —

报告期月份数

１１ ６ ６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Ⅰ）

１２＝４＋５＋６×７

÷１１－８×９÷１１－

１０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而调整的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Ⅱ）

１３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Ⅰ） １４＝１÷１２ ０．４００３ ０．２２２２

基本每股收益

（Ⅱ） １５＝３÷１３ ０．３９１３ ０．２２７３

已确认为费用的稀释性潜在普通

股利息

１６ — —

所得税率

１７ １５％ １５％

转换费用

１８ —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认股权证

、

股份

期权等转换或行权而增加的股份

数

１９ — —

稀释每股收益

（Ⅰ）

２０＝［１＋（１６－１８）×

（１００％－１７）］÷

（１２＋１９）

０．４００３ ０．２２２２

稀释每股收益

（Ⅱ）

２１＝［３＋（１６－１８）

×（１００％ －１７）］

÷（１３＋１９）

０．３９１３ ０．２２７３

更正后

项目 序号 上年同期 本期数

归属于本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１ １８

，

０１４

，

２９５．４４ ２６

，

６６２

，

６１５．２８

扣除所得税影响后归属于母公司

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

益

２ ３２４

，

９２３．６０ －６１３

，

９６４．１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本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３＝１－２ １７

，

６８９

，

３７１．８４ ２７２７６５７９．３９

年初股份总数

４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股票

股利分配等增加的股份数

５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

加的股份数

６

— —

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下

一月份起至报告期年末的月份数

７

— —

报告期因回购等减少的股份数

８

— —

减少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年

末的月份数

９

— —

报告期缩股数

１０

— —

报告期月份数

１１ ６ ６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

Ⅰ

）

１２＝４＋５＋６×７

÷１１－８×９÷１１－

１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而调整的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

Ⅱ

）

１３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Ⅰ

）

１４＝１÷１２ ０．２００２ ０．２２２２

基本每股收益

（

Ⅱ

）

１５＝３÷１３ ０．１９６６ ０．２２７３

已确认为费用的稀释性潜在普通

股利息

１６

— —

所得税率

１７ １５％ １５％

转换费用

１８

—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认股权证

、

股份

期权等转换或行权而增加的股份

数

１９

— —

稀释每股收益

（

Ⅰ

）

２０＝

［

１＋

（

１６－１８

）

×

（

１００％－１７

）］

÷

（

１２＋１９

）

０．２００２ ０．２２２２

稀释每股收益

（

Ⅱ

）

２１＝

［

３＋

（

１６－１８

）

×

（

１００％ －１７

）］

÷

（

１３＋１９

）

０．１９６６ ０．２２７３

说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初总股本为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采用网下配

售方式向询价对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００

万股，采用网上定价方式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２００

万股，共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５００

万股，后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

转

１０

股”后，公司本报告期末总股本增至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２

）补充资料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更正前

报告期利润

上年同期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８２％ ０．４００３ ０．４００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１１．６１％ ０．３９３１ ０．３９３１

更正后

报告期利润

上年同期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８２％ ０．２００２ ０．２００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１１．６１％ ０．１９６６ ０．１９６６

三、其他

本公司将在巨潮资讯网刊登更正后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摘

要及财务报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本公司董事会对工作人员的以上失误及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